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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號20樓
承辦人：周中明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99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G319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鶯歌區鶯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社字第11404898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CJ8A9V）

主旨：函轉本府文化局辦理「數域幻流—科技藝術展」教師研習

工作坊，本局同意參與研習教師公(差)假登記出席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文化局114年3月13日新北文藝字第1140479721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文化局以科技藝術與流域想像為主題，串聯財團法人新北

市文化基金會與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，共同合作數域

幻流—科技藝術展，於114年3月21日至7月20日在新板藝廊

盛大展出。

三、配合展覽主題辦理2場新北流域創新教材應用教師研習工作

坊，協助國小教師運用平板電腦輔助教學，讓學生透過科

技互動體驗，認識新北流域與環境永續相關議題。活動資

訊如下：

(一)指尖下的流域－科技藝術校園巡迴展覽模組研習工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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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：

１、內容：提供完整教案引導教師運用本展覽模組體驗4節

課的學習歷程，教學內容從新北三大河流的地貌、藝

術家們筆下的新北流域作品及透過科技互動遊戲引導

認識河流樣態與體驗地方產業。

２、時間：114年4月9日(三)13:30-16:30。

(二)孕育原石的水路－新北流域AR層景盒研習工作坊：

１、內容：協助教師運用層景盒，引導學生認識新北流域

上、中、下游的動植物生態與人文景觀，以及周邊相

應發展的文化產業。

２、時間：114年5月28日(三)13:30-16:30。

３、本市國小教師參加本研習，可免費獲得AR層景盒。

四、研習地點與報名資訊（研習內容詳見附件）：

(一)地點：新板藝廊（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66號3樓）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，即日起至報名額滿20人為止，

請以收到報名確認信為主。第一場報名連結：

https://reurl.cc/aZp4vZ。第二場報名連結：

https://reurl.cc/xpY6g4。

五、更多資訊請至新板藝廊或財團法人新北市文化基金會網站

查詢：https://www.culture.ntpc.gov.tw

/newtaipeigallery或https://ntccf.org。

六、檢附本案研習資訊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小、新北市各私立國小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

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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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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